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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3月 2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怡君 

伍、指（裁）示事項： 

一、本市 BRT之建造與營運引發社會極大的議論，我上任後聘請了全臺的專家

組成體檢小組，以做為改善臺中大眾交通運輸的依據。我也實踐承諾於就

職 3個月內提出 BRT的檢討與改善方案，今天市政會議針對 BRT之改善，

使成為符合臺中市民所需要的大眾運輸系統進行專題報告。非常感謝 17

位體檢小組專家學者及同仁於這段體檢期間的努力，前後經歷超過 21 次

會議及現場勘查，終於在上周六的總結會議後提出體檢結果及改善方案之

建議。(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為澈底改善臺中的交通，本府所提出的改善方案秉持以下 4大目標： 

1. 確保搭乘雙節公車的乘客能獲得更佳的服務。 

2. 提高大眾運輸專用道的使用效率。 

3. 兼顧臺灣大道上汽、機車族群的安全與效率。 

4. 改善臺中的公共運輸體質，將臺灣大道上大眾交通工具改善後的效

益，得以透過整體公車路網的重新規劃，擴散到整個大臺中地區。 

（二）BRT 體檢小組經過 3 個月的調查及依據民意反映，研議出下列 4 大改

善方案選項： 

1. 「純 BRT」︰維持原有的僅行駛 BRT 並改良原有設計，以達到 BRT 應

具備之功能。惟目前 BRT車輛故障率高、設備缺失多，甚至需要重新

設計與建造，改善成本及風險都過高。此方案會中斷現有之 BRT營運，

將對市民造成極大的不便與衝擊。 

2. 「BRT+Bus+優先號誌」︰改為車上收費，取消驗票閘門及月臺門運

作，拆除欄杆供公車停靠與乘客上下車使用，但維持 BRT優先號誌並



 2 

增加班次。開放部分高重疊路線的公車共同使用專用道，減少慢車道

壅塞狀況，以維護汽、機車族的行車安全。惟加裝車上多卡通機將減

緩乘客上下車速度，專用道上公車班次也要有所限制，以免影響行駛

速率；此外，其他公車若需觸動優先號誌必須加裝設備。  

3. 「BRT+Bus」︰取消優先號誌，其餘運作方式與方案 2 相似，既可維

持 BRT形象，又不會讓優先號誌干擾其他車流，由於慢車道車流量減

少，汽、機車族的行車安全可獲得保障。  

4. 「純 Bus」︰運作機制大致與方案 3 相似，主要是考量萬一 BRT 車輛

因故無法行駛，可藉由單一車種營運，無 BRT車輛故障率問題，亦無

優先號誌干擾其他車流，但可能失去 BRT原本的意義。 

二、現行臺中 BRT藍線沒有獨立的專用路權、缺乏絕對優先號誌通行權、行控中

心無法與車輛及車站進行三方通話及系統管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 BRT。因

此這個「還沒出生的 BRT」並無所謂的「廢與不廢」問題，唯有如何讓大眾

運輸系統更安全、舒適、有效率的課題。經過充分的評估、審慎的研議之

後，我逐案考量 4 個方案的利弊得失，有鑑於前兩案窒礙難行，須付出極

大的成本，於是決定綜合體檢小組研議的第 3 及第 4 方案，提出具可行性

的「優化的公車專用道」方案，優點如下：(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優化的公車專用道」取代「還沒出生的 BRT」︰ 

        事實已經證明藍線 BRT的建造和營運是失敗的，它固然讓少數乘客稍加

便利，但反而造成更多市民的不便，違背了推動大眾運輸的方向，這也

見諸於臺灣大道車禍肇事率在 BRT藍線上路後明顯增加。本府有責任提

出正確的手段，達成讓臺中大眾運輸系統有良好發展之最終目的。研考

會所作的最新民調也顯示，有 6成 5的市民認為 BRT無助於改善臺中的

交通，反而造成塞車。6 成的市民認為 BRT 涉及弊端，本府政風處將調

查結果一併呈給廉政署，現在已移送檢調單位做進一步的偵辦。超過 5

成 5 的市民不滿意目前的 BRT，將近 7 成的市民支持將 BRT 車道改為公

車專用道，超過 7成 5的民意認為應以捷運或公車路線取代現有之 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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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節省新臺幣 280億元，除弊興利達成大眾運輸目的︰ 

        根據「優化的公車專用道」方案，臺中的大眾運輸交通服務不但不會中

斷，只會更好。在財政上，藍線已經發包的工程經費是 22 億元中的 7

成多，如果推出新的「優化的公車專用道」方案，則可省下原先編列預

算的 40億元中的 20億元以上，加上尚未上路的五條 BRT原先編列預算

的 260億元，共可省下約 280億元的政府預算支出，可轉為發展改善臺

中交通之用，臺中市民絕對有權享有更好的大眾運輸系統！至於已經簽

約的 22 億元，本府將協助做損害的控管，不會讓這筆錢白白浪費。例

如車站將在驗收並改善後，繼續以公車候車站使用，車輛即日起在不減

少車班的前提下全面檢修、分批進廠，只要確定安全無虞，「雙節公車」

仍然可以繼續上路。 

    (三)「優化的公車專用道」兼顧汽、機車族安全與效率︰ 

        為了讓專用道發揮更高的效能，本府決定將 30%原先行駛於慢車道的公

車納入現有專用車道，把慢車道的空間還給機車族和汽車駕駛，並讓行

駛在專用道上的公車具有一致的外觀視覺設計，以利乘客辨識。但我們

也將保留至少 2路直行臺灣大道的公車在慢車道上，兼顧在小站候車之

民眾需要，無論單節車或雙節車之嶄新面貌，都將成為臺中公車路網

中新的「移動城市地標」。為了保障海線居民的大眾運輸權益，免去

實施 BRT藍線後轉車之苦甚至無車之痛，先前因 BRT車輛上路而取消的

海線公車也將復駛。加上從慢車道移入的公車，未來優化的公車專用道

每天的班次將增加一倍；民眾候車的時間，將從平均每 5分鐘一班，縮

短為平均 2分半鐘就有一班公車可搭。 

    (四)搭配「10 公里免費」與「客運路權重分配」，建構大臺中完整之公車路

網︰ 

       「優化的公車專用道」方案預計於 7 月 8 日全面上路，屆時不僅將與公

車 8 公里免費延伸為 10 公里同步實施，以縮短城鄉差距，確保臺中市

民無論是住在山區或海邊都有行的權益。市府也將與客運公司進行路權

的重新分配，以建構大臺中新的公車路網，臺中將有一個四通八達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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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車路網，我相信這是創造多贏的良好方案。 

三、我上任至今將近 3個月，為了替臺中市除弊興利，陸續重新檢視了幾項重

大工程。其實「除弊」與「興利」是一體兩面的，阻止那些錯誤的政策以

及可預見的浪費或弊端，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價值。這當然是一項「化

腐朽為神奇」的艱鉅工程，面對這個難解的問題，BRT 藍線給社會上了一

課，這一課我們也付出了代價，我們希望有助於未來政策之制定與推動。

本府期許藉由 BRT 的優化方案，使搭乘雙節公車的乘客得到更好的

服務，提高大眾運輸專用道的使用效率，也保障臺灣大道上汽、機

車族群的安全，並且改善臺中的公共運輸體質。未來更將讓偏鄉地

區都有便捷與免費的公共運輸，以縮短城鄉及世代差距。臺中需要

結合臺鐵、捷運、公車與公共自行車的「複合式大眾運輸交通網」，

本府將為臺中量身訂做一個真正符合臺中的大眾運輸系統，善用既

有的路線或工具結合成未來臺中市八大轉運站，讓市民無論在何處

都可以快速、平安抵達目的地。有關交通局「臺中市快捷巴士系統體

檢及改善」專案報告，以下提出 2 點裁示，請相關機關積極辦理：(辦理

機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都市發展局) 

  (一)將 BRT 藍線改善為「優化的公車專用道」並做好配套措施，形成未來大

臺中新的公車路網的主幹車道，請交通局於 7月 8日前研提大臺中新的公

車路網，包括主幹公車之規劃，以達到便捷轉乘之效果。搭配「10 公里

免費」與「客運路權重分配」，建構大臺中完整之公車路網。 

  (二)請林副市長主持專案會議針對建構一個完整的複合式大眾運輸交通網之

需求提出政策，以解決大臺中基礎路網不足及塞車日益惡化等重大交通問

題。其中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交通路線或工具： 

    1.臺中的捷運綠線將提前至 2018年試運轉，以同步建構捷運的路網。評估

原先在規劃中的捷運藍線與橘線之可行性或提出替代方案。 

    2.臺鐵山線高架捷運化將於今年底完工，加速推動山線與海線鐵路，串聯

成環城的鐵路並朝高架捷運化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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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對於已開始建構的公共自行車出租站與路網應加速進行，目前規劃 60個

公共自行車出租站，應儘快推出「369 政策」，2018 年之前至少要有 300

個公共自行車出租站、9,000 輛的公共自行車、600 公里的自行車道搭配

其他的步道，這個也要同步規劃整合進來。 

    4.請儘速研提雙港輕軌的捷運，本市的都市發展的格局已不是由市中心往外

擴散，而是由外要進入臺中市的陸海空運怎麼做好，我們有很好的高鐵、

臺鐵、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進出臺中，我們不僅有陸運還有臺中港的海港

和清泉崗的空港，未來陸海空運如何進出臺中，顯然都不是原來規劃的交

通路線與工具可以滿足。本府將用嶄新的思維與創新的做法，針對雙港輕

軌捷運展開規劃，打造臺中為臺灣的客運城與轉運城。 

  四、為加速推動本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鼓勵承租人或使用人繳回攤鋪位，訂

定「臺中市改建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繳回補助辦法」據以發給相關補助

費。公有零售市場內除攤鋪位使用人外，尚有部分市場因政策需要安置之

專案拆遷戶、違章建築住戶等，而於興建時規劃住宅供其租用。承租人依

租賃契約取得租賃權，對租賃物有使用收益之權，屬憲法上保障之財產

權。原辦法訂定時，相關補助費之發放對象係考慮公有市場內所有使用

人，惟未詳列住宅類承租人，為保障其租賃權，爰修正相關規定，於市場

改建或停止使用時發給住宅類承租人相關安置費，以維公益。承租人取得

政府發給公有零售市場改建之補助費用，屬於返還租屋安置費，為所失利

益填補，應於給付時列單申報，由取得人併入年度所得稅申報。建國市場

搬遷後，火車站附近的都市更新將能帶動地方繁榮。此外，中央市場等其

他公有零售市場問題也應一併解決，以提升公有零售市場消費品質與

整體形象。(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五、本市復興路一棟四層樓的違建補習班上周發生大火，幸無學生在內，

但卻暴露出整棟建築既無建築執照，也無使用執照之問題。8年前該棟建築

即被查獲是違章建築，地主一直未自行拆除，日前發生火警後，本府限地

主於 3月 15日前自行拆除，仍然未拆，經公告後明天都發局將派員前往

進行強制拆除作業。由於本棟建築位於交通繁忙之處，請警察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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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疏導交通，為防範未然，也請消防局整備待命，俾利拆除作業順

利進行，以維護市民的安全。(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警察局、消防局) 

六、我昨天率市府團隊實現我的競選承諾，深入和平區尤其是梨山甚至是環山部

落，與居民互動並討論許多居民共同關心的議題。我已公開對和平區居民宣

示，未來每個月市府將輪流指派 2位局處首長至和平夜宿，實際解決當地居

民的問題，而我也承諾半年後將再度親訪和平，檢視已承諾事項之推動進

度。資源的分配一定要考量到縮短城鄉、貧富及世代的差距，這是市府存在

的價值。我已請研考會成立「和平專案」，列管與和平區相關之市政推動事

項，期能更有效率地維護和平地區居民的權益。(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陸、散 會(中午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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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20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3月23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公用廣告欄管理辦法」修

正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經濟 

發展局 

修正「臺中市改建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

繳回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交通局 

為交通部全額補助「104年度公路公共運

輸提昇計畫」一般型計畫第1波計畫協助

本府辦理「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

貼(既有路線)」、「市區汽車客運業車

輛汰舊換新」、「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

及服務評鑑」及「構建候車亭或集中式

公車站牌」之所需經費計新臺幣2億

4,493萬4,765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環境 

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104年「友善城

鄉環境推廣觀摩活動（清水區）」計畫

之經費新臺幣15萬元整，本府已編列新

臺幣3萬7,500元，合計新臺幣18萬7,500

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